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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願性公告
關於運營「一帶一路」馬拉松系列賽公告

智美體育集團（「本公司」，連同其附屬公司合稱，「本集團」）自願作出本公告，讓公眾人
士知悉本集團最新資料。

本公司董事會欣然宣佈，本集團於2016年1月9日舉行的2015中國馬拉松年會中與中國田
徑協會共同宣佈：由中國田徑協會主辦，本集團負責整體運營的「一帶一路」馬拉松系
列賽正式啓動。該賽事旨在於體育產業大力發展之際，緊密圍繞與「一帶一路」相關的國
內外城市，創新辦賽模式，促進中國路跑產業的國際化發展，並以馬拉松運動擴大中國
在「一帶一路」各國際城市的影響力。作為國際賽事品牌，此賽事將成為以體育賽事拉動
辦賽城市經濟、文化增長的優秀代表作。

「一帶一路」馬拉松系列賽自2016年起將每年舉辦4–8站，中國田徑協會將負責賽事的整
體規劃和技術管理，本集團將負責賽事運營、賽事執行、版權運營、商業運營等工作。

此次合作拉開了本集團與中國田徑協會全面戰略合作的序幕，後續其他重大合作也將陸
續進行。本集團也將全面助力中國田徑事業的發展，為中國田徑事業貢獻自己的力量。

承董事會命
智美體育集團

任文
主席及執行董事

香港，2016年1月11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任文女士、盛杰先生、張晗先生、及沈偉博士；本公司的非執行董事為靳海
濤先生及徐炯煒先生；而本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蔚成先生、葉國安先生、及金國強先生。


